转让合同 （样本） 

转让方（甲方）：
受让方（乙方）：
乙方在赤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甲方               （项目名称）转让项目（项目编号：         ）转让中以  协议  的方式被确定为受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财政令第32号）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本次转让公告的内容及甲乙双方的承诺，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编号：
上述转让标的以转让公告中列示的资产为限，以实物现状为准。
二、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
本次转让成交总价款为人民币                元整，￥             。受让方须于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赤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账户一次性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三、产权交接
[bookmark: _GoBack]交房及验收：交清全部成交价款并办完相应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交房并同时验收。转让方将所转让产权所涉及的明细交予受让方，受让方若无异议，应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完成双方的交接。如果双方不能按时完成交接，则一方有权对过错方按照其过错程度追究相应的责任。 
四、甲、乙双方的承诺
1.甲方向乙方承诺所转让的产权权属真实、完整，没有隐匿下列事实：（1）执法机构查封资产的情形；
（2）权益、资产担保的情形；
（3）资产隐匿的情形；
（4）诉讼正在进行中的情形；
（5）影响产权真实、完整的其他事实。
2.乙方向甲方承诺拥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产权竞买，无欺诈行为。
五、争议的解决方式
1.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可以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 在诉讼期间，除了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解决的那部分问题以外，合同其余部分应继续履行。
六、权证的变更
经甲、乙双方协商和共同配合，由乙方在期限内完成所转让产权的权属变更手续。
七、产权转让的税收和费用
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转让公告要求缴纳。
八、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如转让方不履行约定义务，应双倍返还受让方竞买保证金；如受让方不履行约定义务，则无权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
2.受让方未能按期支付交易价款，每逾期壹天，应按总交易价款的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3.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充分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因一方延迟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发生不可抗力因素的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4.如在整个产权交割和权属变更中，相关方违反应履行的义务，则按《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承担责任。
5.经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协商，也可约定其他赔偿方式。
九、其他
上述条款若有未尽事项，由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协商后另行约定。
十、本合同一式三份，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和赤峰市产权交易中心各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转让方(盖章)：　　　　　　　　　　　　受让方(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                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